2024年度烟台市“文艺精品工程”重点作品创作生产拟扶持及奖励项目公示

为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完善文艺精品扶持和激励政策,根据《烟台市“文艺精品工程”重点作品创作生产项目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烟宣发〔2023〕48号），经过专家组评选、市委宣传部审核，现将2024年度烟台市“文艺精品工程”重点作品创作生产拟扶持及奖励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日期自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22日，时间5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文艺与电影科进行反映。

电    话：0535-6789512

通讯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芙蓉路6号烟台市委宣传部

邮政编码：264003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2025年12月17日

2024年度烟台市“文艺精品工程”

重点作品创作生产拟扶持项目
图书类：

项目                            

《曾在部队扛过枪》                  

《黄渤海记》         

《敦煌王妃》               
戏剧类（含小戏小剧）：

项目                            

《棒打无情郎》            
《清官能断家务事》              

《一口老井》    

影视剧类：

项目                            

《寻找英雄》             

《女友的底气》         
歌曲类：

项目                           

《向大海》                
《群文之歌》                  

《来烟台才精彩》                

《都挺好》                   
2024年度烟台市“文艺精品工程”

重点作品创作生产拟奖励项目

民间文艺：《老少爷们扭起来》

（获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艺术表演作品）

现代京剧：《党员登记表》

（荣获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音乐作品：《海上》

（荣获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群众艺术优秀作品奖）

舞蹈：《绣新颜》

（荣获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群众艺术优秀作品奖）

长篇小说：《四通鼓》

（荣获泰山文学奖）

短篇小说：《七色土》

（荣获泰山文学奖）

诗集：《大风劲吹》

（荣获泰山文学奖）

散文集：《海上书》

（荣获泰山文学奖）

